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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《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服务采购实施细则》已经党政联席会

议通过，现予以下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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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一条 服务采购分类 

（一）采购科统一采购  

1.预算金额在 5000元及以上、10万元以下的服务采购。 

2.采购预算在 1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采购，采用委托招标方

式进行公开招标。 

（二）用户单位自行采购  

一次性预算金额在 5000元以下的服务采购。 

第二条 采购科统一实施的服务采购 

（一）采购步骤 

用户单位进行市场调研，确定采购需求、完成立项审批后，

将申购单及相关材料报采购科。  

1. 由采购科统一采购的，应由采购科自行组织实施。达到

学院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，委托与学院签订招标代理服务协议的

社会代理机构实施。  

2. 采购科自行组织实施的，应在确定采购方式后，与用户

单位商定采购文件，在学院网站（但不限于）上发布采购公告，

接受响应文件，组建评审小组，评审确定成交供应商，在上述媒

体上公告评审结果，无异议的，由用户单位会同采购科等代表学

院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。  

3. 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公开招标采购的，采购科将相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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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交代理公司，会同用户单位参加相关采购工作。 

（二）采购方式  

1.预算 10万元以下的服务项目，一般采用询价方式采购。也

可采用竞争性磋商等方式采购。 

2.采购预算在 1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项目，一般采用公开招

标方式采购，也可采用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等方式

采购。  

（三）评审办法  

采用招标、询价方式采购的，评标办法采用最低评标价（报

价）法或综合评分法。技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的通用服务项目，

应采用最低评标价（报价）法。采用其他采购方式的，按照相关

规定执行。  

最低评标价法、综合评分法与货物采购实施细则要求一致。 

（四）采购方式变更  

1. 预算金额在 5000元及以上、10万元以下的服务采购，两

次公开发布信息因有效响应人不足三家未能成立，经用户单位申

请并征得响应人同意，评审小组确认招标文件无不合理条款，且

采购程序合法，可由评审会议主持人现场决定变更采购方式，采

用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方式继续采购。采用竞争性磋商或其他

采购方式仍未能成立的，采购科会同用户单位重新组织采购。  

2. 采购预算在 1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采购，两次公开招标因

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未能成立，评审小组确认招标文件无不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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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，且招标程序合法，可由评审会议主持人现场决定变更采购

方式继续采购。因招标文件存在不合理条款，或招标程序不合法，

或所有投标均被否决的，应重新组织公开招标。无人投标的，经

分管采购工作的院领导和用户单位分管院领导批准后，可变更采

购方式。  

（五）合同签订   

确定成交供应商后，用户单位根据采购文件、响应文件和供

应商现场澄清（承诺）等，按照《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合同审

核管理办法》与供应商签订合同。  

（六）履约验收  

1.用户单位负责服务过程中的检查、考核等，并做好相关记

录。 

2.合同执行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，使用单位须向采购科提交

验收申请表，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①服务合同及附件（复印件）； 

②考核情况记录（原件）。 

3.组织验收 

合同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上的，资产管理处牵头组织验收，

由财务处、经费主管部门、用户单位负责人、相关管理人员等组

成的验收工作小组以及供应商代表进行验收，并形成交付验收报

告（一式四份，学院三份）。 

合同金额或服务费用在 5000 元及以上、10 万元以下的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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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单位牵头组织验收，采购科、供应商代表参加，并形成交付验

收单（一式四份，学院三份）。 

4.履约期满，用户单位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报告。 

第三条 用户单位自行实施的服务采购  

（一）采购步骤  

用户单位确定需求，拟定采购文件，邀请供应商，组织评审，

确定成交供应商，签订合同（视情况需要），组织验收，验收完

成后将相关材料交采购科备案。  

（二）采购方式  

用户单位自行采购预算金额在 5000 元以下的服务项目，由

使用保管人、资产管理员、单位负责人等不少于 3人参与，采用

“货比三家”的询价方式，进行采购。流程参照上述第二条“采

购科统一实施的服务采购”要求执行，可适当简化手续。  

（三）履约验收  

服务项目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，用户单位参照上述采购科

统一实施的服务采购中“（六）履约验收”条款自行组织验收。  

第四条 其他规定 

（一）达到学院公开招标数额标准、因特殊情况不能公开招

标的，须由用户单位提交情况说明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同意后

另行处理。 

（二）用户单位有规避招标、规避采购科统一采购或其他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，由用户单位批准人和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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